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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规范涉劳动者
隐私权管理行为

黄连禧律师认为，用人单位在行使管

理权的同时，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对劳动者

隐私权实施过度。同时，劳动者也不能肆

意扩大自己的隐私权利，对用人单位合法

合理的管理，应当遵守执行。建议用人单

位通过规章制度或与劳动者进行书面约定

的方式，对可能涉及劳动者隐私权的相关

管理问题，以明文规定方式予以固定，最大

程度地规范和保护劳动者隐私权和用人单

位管理权，以实现二者关系的平衡。

薛莹荣律师认为，在劳动关系中，对于

劳动者个人隐私的保护是亟待加强的。比

如职工入职时，用人单位对于职工个人信

息的调取存在取许多超出工作所需的范

畴，还有工作场所的监控，以及管理中搜身

和搜查手机等行为，都可能涉及到职工的

个人隐私泄露。人社部门在从立法层面，

对用人单位在实施涉及职工隐私权的管理

行为进行规范。工会作为职工的娘家人更

应该对于企业管理行为进行监督，对于职

工被侵犯隐私的行为要挺身而出。

■全媒体记者 王艳

9月20日是个人信息保护日，关于信息安全以及个
人隐私的话题近日持续引起舆论关注。互联网时代，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各种先进技术的应用，在推动社会发
展的同时，也加剧了个人信息暴露的风险，尤其是劳动
者的个人隐私几近“裸奔”：指纹打卡、GPS考勤、聊天记
录被监控、婚否要报告……

日前，记者采访了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地18家
企业的20名劳动者，发现用人单位的一些不规范管理行
为涉嫌侵犯劳动者隐私权。有律师指出，劳动者的隐私
权应依法得到保护，用人单位在行使管理权时，不能侵
犯劳动者隐私权；而劳动者也不能肆意扩大自己的隐私
权利，对用人单位合法合理的管理，应当遵守执行。

记者采访中，有劳动者表示，他们在

工作中或多或少遭遇过隐私权被侵犯的

情况，一般发生在企业对工作场所日常的

管理过程中，比如：刷脸考勤、电脑被监控、

厕所等地安装摄像头、车费报销以公司

GPS数据为准、被强制采集指纹、监听手

机、公布通话记录清单、微信定位签到打

卡、要求公开微信朋友圈等。广州某科技

公司的白领小欣坦言，为了保住工作，即

便知道隐私权被侵犯，也只能忍气吞声。

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民

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自然人享

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

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

隐私权。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付爱

玲认为，隐私是公民个人不愿为他人（一

定范围以外的人）所知晓或公开的秘密，

该秘密与其他人及社会利益无关。

2017年4月7日，林小姐入职广州某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络公

司”），岗位为人事行政专员。同年 4 月

23日，林小姐经医院确认怀孕，随后于6

月 14 日被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公司的

理由为林小姐应聘时提交的《应聘信息

登记表》及《新员工入职申请表》中“婚姻

状况”所填写的“未婚”与事实不符，严重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两表格中关于资料

真实性的约定条款。

法院审理认为，网络公司未举证证

明其在招聘时对林小姐的婚姻状况有明

确要求，且林小姐应聘的岗位为人事行

政，婚姻状况不是其工作能力的影响因

素，也不是其从事人事行政工作的必需

条件，网络公司也未提交公司的规章制

度等证明林小姐隐瞒已婚的事实属于严

重违反公司管理制度的情形。故认定网

络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工会律师、广东芳华律师事务所律

师薛莹荣认为，婚姻状况既不是工作要

素，又涉及侵犯职工个人隐私，所以网络

公司要求员工披露婚姻情况的做法无法

得到法律支持。且将林小姐隐瞒已婚作

为无条件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显然涉

嫌对已婚女性的就业歧视，明显违反法

律关于平等就业权的强制性规定。

隐私被泄露
劳动者三种方式可维权

付爱玲律师表示，若出现公民隐私被

泄露的情况，可采取三种维权方式：1.若隐

私被泄露在网上，应当立即对被泄露信息

进行网络公证或截图保存，并要求网络服

务提供者删除有关隐私信息，同时要求其

提供信息发布者的联系方式，以便进一步

维权；2.可以持上述经公证或截图的信息，

向公安部门、互联网管理部门和相关机构

进行投诉、控告；3.收集好相关证据，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如要求侵权人赔礼道歉、消除影

响、恢复名誉、赔偿损失等。

““裸奔裸奔””的劳动者隐私的劳动者隐私
该怎么保护该怎么保护？？

指纹打卡、GPS考勤、聊天记录
被监控、婚否要报告……

调查

用人单位很多管理行为侵犯劳动者隐私权

案例

支招

建议

“现要求广州公司全体员工微信朋

友圈必须一年可见。抽查发现没有按要

求完成的，严处重罚！”今年4月17日，广

州某物业管理公司员工林小姐向媒体投

诉，人事行政部负责人在公司的微信群

里要求大家必须将朋友圈设置为一年以

上可见，否则会被重罚。林小姐感到不

满并质疑：“朋友圈是我个人生活感受的

宣泄地，不想被领导和同事看见。”

付爱玲律师指出，朋友圈设置的可

见范围属于隐私选项，公司强制职工公

开，涉嫌侵犯员工的隐私权。

杨兵（化名）是某品牌连锁咖啡公司

的运营总监，月薪 8000 元。三个月前，

两名第三方科技人员在公司 54 名员工

的电脑内安装了一款名为“威眼”的监控

软件。听到同行透露，其他公司同岗位

月薪已涨到1.5万元，杨兵便利用午休时

间更新了简历，还顺手投了一份。没想

到的是，他这一举动被“威眼”发现。“半

小时后，我就被解雇了。”杨兵说。

郑焕萍律师指出，目前我国法律法

规并没有禁止用人单位在工作场所安装

监控设备。法无禁止即可为，但不能突

破法律底线。《广东省公共安全视频图像

信息系统管理办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禁

止在旅馆客房，劳动者、学生等宿舍，公

共浴室、更衣室、卫生间等涉及公民个人

隐私的场所和区域安装视频监控设备。

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安装摄像头“监

视”员工的行为也会认定为合理、合法。例

如用人单位对高风险职位如高管、出纳可

以进行电子邮件监视、监控录像等。

为了严格考勤，许多单位实行打卡

制。在员工“互助”打卡被发现后，有的

单位启用了指纹考勤机。某银行职员小

黄透露，前不久，银行实施“指纹考勤”，

将每个员工的指纹采集到考勤机内，让

员工在上下班时排队按指纹进行考勤。

“目前，该制度已实施三个月多，大家都

颇有异议。”小黄说。

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郑焕萍认

为，指纹属于个人隐私，虽然国家法律法

规并未明令禁止指纹考勤的实施，但公司

这种做法应当在严格保障公民人身自由

权、隐私权的前提下谨慎进行。如果公司

确要使用此机器，必须征得当事人同意，

必须有严格保密措施。比如，在使用指纹

打卡机之前，公司必须与员工签订保密协

议。当员工离职时，公司必须当着离职员

工的面将指纹机内指纹信息销毁。

公安刑侦专家指出，侦破案件时，指

纹作为重要的现场证据，是公安机关追

捕疑犯的重要线索。指纹对一个人来说

具有特有性，是个人信息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可称之为个人隐私。如果市民随

意泄露自己的指纹信息，必会存在安全

隐患。“一旦指纹套被不法分子利用，会

增强其反侦察的能力，延误警方侦破时

机，给社会带来危害。”

要求员工朋友圈设置一年可见

办公电脑被用人单位监控

用人单位实施“指纹考勤”

要求劳动者报告婚姻状况


